
選舉人代表名冊網路作業功能操作手冊 
 

※網路作業功能執行要點說明：  

1.各分會網管請透過「分會網管權限」進行選舉人代表作業功能位置：系統管理→網站管理→第 13 項→系統專用→選舉代表 

2.進入作業系統後，請自行標註會員的代表類別。類別區分為首席代表、會員代表、候補代表、尚未標註等四項。 

  頁面所顯示的會員名錄是以本年度具有分會職稱者。若有遺漏會員時，請透過第 10 項「會員專區→會員名錄」的功能自行增加。 

3.勾選完成後，請確定執行「確定更換新值」以便更新所勾選的會員代表類別。若發覺所勾選的代表有誤時，請重覆執行本項功能即可。 

4.當確定選舉人代表後，請執行「列印選舉人代表名冊」。 

  本項功能將依據所勾選代表，自動產生 MS-WORD 格式「選舉人代表名冊」。 

  若發覺所印出之代表有誤或需重新修正時，請重覆執行步驟2~4 即可。 

5.請分會長於列印出的「選舉人代表名冊」親自簽章確認，並加蓋分會關防後，郵寄總會秘書處或掃描後寄至總會信箱: servicejci@gmail.com。 

6.網站登錄操作有任何問題，敬請洽詢總會秘書處02-27128960 或來信至 servicejci@gmail.com 詢問。 

※操作步驟圖解： 

1.各分會網管請透過「分會網管權限」進行選舉人代表作業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請先完成一般會員登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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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登入後請確認右上角已出現網管人員姓名後，

請至會員專區中網站管理進行第二次登入 

 

3.此為第二次登入畫面， 

請注意權限類別為分會網管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.順利登入後即轉至管理列表頁面，請點選第 13項”選舉代表”編修符號進行操作。 



2.進入作業系統後，請自行標註會員的代表類別。類別區分為首席代表、會員代表、候補代表、尚未標註等四項。 

  頁面所顯示的會員名錄是以本年度具有分會職稱者。若有遺漏會員時，請透過管理列表第 10 項「會員專區→會員名錄」的功能自行增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此頁面操作順序: 

1. 請確認貴分會註冊人數及票數是否記載錯誤(如圖註 1) 

2. 貴分會會長請勾選首席(如圖註 2) 

3. 貴分會將於年會出席並參與投票的理監事或會員即為代表(如圖註 3) 

4. 各分會皆有 10 名候補人員可供勾選(如圖註4) 



 

3.勾選完成後，請確定執行「確定更換新值」以便更新所勾選的會員代表類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4.當確定選舉人代表後，請執行「列印選舉人代表名冊」。  本項功能將依據所勾選代表，自動產生 MS-WORD 格式「選舉人代表名冊」。 

  若發覺所印出之代表有誤或需重新修正時，請重覆執行步驟2~4 即可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此頁面操作順序: 

1.請再次確認貴分會網管人員勾選名單是否正確。 

2.確認後請點選”重新瀏覽標註狀況”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此頁面操作順序: 

1.點選”重新瀏覽標註狀況”後即會跳回選舉人代表名冊頁面，請

點選”列印選舉人代表名冊”鍵 

2.便將自動跳出”另存新檔”畫面，即為貴分會選舉人代表名冊 

 



 

5.請分會長於列印出的「選舉人代表名冊」親自簽章確認，並加蓋分會關防後，郵寄總會秘書處或掃描後寄至總會信箱: servicejci@gmail.com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此為選舉人代表名冊畫面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此頁面操作順序: 

1.請確認表頭是否為貴分會名稱、註冊人數及票數及首席代表是否為會

長(如圖註 1、註 2、註 3) 

2.請貴分會確認會員代表及候補代表名單(如圖註4) 

3.若於此階段發現名單錯誤，請重新操作步驟2~4 以利更新正確名單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此頁面操作順序: 

1. 若此表格資訊正確，請貴分會會長簽署並加蓋分會關防後，郵寄至

總會秘書處:台北市 105南京東路四段45號 8樓或掃描後 E-mail 至

總會信箱:servicejci@gmail.com 

2. 各分會回傳資訊將以此表格右下角製表人及時間為準 



 

重要提醒: 
1. 請各分會網管人員務必至總會網站點選-選舉人代表名冊，若有任何更動請務必上網作業、更新並將新版名冊再次傳至總會秘書處，當系統關閉

後，不會再產生報表，也無法再進行任何作業，自行更改word 檔則為無效名冊。 

2. 代表資格認定方式：依據總會章程施行細則第三章第三十六條規定審核。（OB 會友無投票權） 

3. 依據總會章程第三章第十二、十三條規定：超齡（OB）會員無投票權，不得擔任選舉人代表或候補代表。（此規定不限今年度之首席代表及輔

導會長）。 

4. 提報選舉人名冊之各分會應於指定日期前，利用總會網站提供之選舉人代表名冊輸入功能製作分會選舉名冊，由分會長簽章確認及蓋上分會關

防後，傳真或電子郵件至本會秘書處，以利選舉人名冊之製作。逾時未送達者或未繳費者，則依章程施行細則第三章第三十七條辦理，並視為

自動放棄，若因此影響會員之權益，責任由貴會自行負責。 


